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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收购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事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铝业”、“本公司”或“公司”）

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集团”）于2025年11月26日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拟以现金人民币10,006.05万元收购华峰集团持有的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普恩”）100%股权。因华峰普恩存在

约9,600平方米建筑物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来可能存在拆除的损失风险，公司与华

峰集团经协商一致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将该部分建筑物按评估值

（1,152.92万元）从原总交易对价中扣除，即将华峰普恩100%股权交易对价调整为人

民币8,853.13万元。

 华峰集团针对华峰普恩可能存在的业务纠纷、工商、税务、劳动等潜在风险，

以及华峰铝业在对华峰普恩原业务涉及机器设备的处置中可能存在的损失风险，华峰

集团出具兜底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针对华峰普恩在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已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已存在

未暴露、未告知的情形）的事项或者风险（包括但不仅限于业务纠纷、工商、税务、

劳动等方面），若交易完成后导致华峰铝业或华峰普恩遭受资产损失、罚款、赔偿款

或其他相关支出的，其责任由华峰集团承担。

二、针对本次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华峰普恩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的处置承诺：

华峰铝业在本承诺函生效后，应自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18个月内，启动并完成固

定资产中机器设备的转让（含协议转让、拍卖、变卖等法定方式）、市场化出租等方



式进行资产盘活；因不可抗力、监管政策调整等非华峰铝业主观原因导致逾期的，华

峰铝业应在期限届满前 30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承诺人，双方协商延长处置期限，并就

延长期间的损失计算标准另行约定。

华峰铝业在工商变更之日起18个月内，对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通过协议转让、拍

卖、变卖等处置方式进行处置的，出现实际成交价格低于标的资产初始交割时的评估

价等情形，华峰铝业应在上述资产处置完成后将税后（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的处置净损失金额及处置情况在3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承诺人华峰集团，承诺

人收到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补偿款足额支付至华峰铝业指定账户。

对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通过协议转让、拍卖、变卖等处置方式进行处置，出现实际成

交价格高于标的资产初始交割时的评估价等情形，收益部分归属华峰铝业所有。

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事项已经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和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华峰集团于2025年11月26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华峰集团将其

持有的华峰普恩100%股权全部转让给华峰铝业。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截至2025年10月31日的华峰普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依据。截至评估基准日，交易标的评估值为人民币10,006.05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华峰集

团所持有的华峰普恩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006.05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收购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6）。

因华峰普恩存在约9,600平方米建筑物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来可能存在拆除的损失风

险，为体现大股东责任，双方经协商一致，于2025年12月9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约定将上述无证建筑物按评估值（1,152.92万元）从原总交易对价中扣除，即双方同

意确定华峰集团持有的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853.13万

元。除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外，原《股权转让协议》其他条款均无变化，按原约定内容执行。

华峰铝业将以自有资金支付调整后的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签署补充协议事项表决情况

2025年12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国桢

先生、You Ruojie女士回避表决，公司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通过本议案。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的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对《关于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审议意见（表决结

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和转让方承诺

（一）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受让方：华峰铝业

转让方：华峰集团

标的公司：华峰普恩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签定了《股权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原协议），由甲方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

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所转让股权资产中涉及有部分厂

房无产权证书，为体现大股东责任，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补充协议。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一、原协议内容第二条第1项条款为：

第二条 转让价格、支付与交割账户

1.转让价格：双方同意，以《审计报告》载明的目标公司于审计基准日的净资产值为基

础，以《评估报告》载明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参考依据，协商确定标的股权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10,006.05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陆万零伍佰元整）。

二、双方平等协商将原协议内容第二条第1项变更后的条款内容为：

第二条 转让价格、支付与交割账户

1.转让价格：考虑到目标公司存在约9,600平方米建筑物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来可能

存在拆除的损失风险，双方同意，以《审计报告》载明的目标公司于审计基准日的净资产值

为基础，以《评估报告》载明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价值为参考依据，扣除《评估报告》载明

的无证建筑物的评估价格后，双方同意确定甲方持有的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100%股



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853.13万元（大写：人民币捌仟捌佰伍拾叁万壹仟叁佰元整）。

三、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目标公司留存壹份，用于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壹份，各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补充协议是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

议未规定的内容按原协议执行。

（二）转让方承诺

同时，针对华峰普恩可能存在的业务纠纷、工商、税务、劳动等潜在风险，以及华峰铝

业在对华峰普恩原业务涉及机器设备的处置中可能存在的损失风险，华峰集团出具以下兜底

承诺：

一、针对华峰普恩在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已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已存在未暴露、

未告知的情形）的事项或者风险（包括但不仅限于业务纠纷、工商、税务、劳动等方面），

若交易完成后导致华峰铝业或华峰普恩遭受资产损失、罚款、赔偿款或其他相关支出的，其

责任由华峰集团承担。

二、针对本次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华峰普恩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的处置承诺：

华峰铝业在本承诺函生效后，应自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 18 个月内，启动并完成固定资产

中机器设备的转让（含协议转让、拍卖、变卖等法定方式）、市场化出租等方式进行资产盘

活；因不可抗力、监管政策调整等非华峰铝业主观原因导致逾期的，华峰铝业应在期限届满

前 30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承诺人，双方协商延长处置期限，并就延长期间的损失计算标准另

行约定。

华峰铝业在工商变更之日起18个月内，对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通过协议转让、拍卖、变

卖等处置方式进行处置的，出现实际成交价格低于标的资产初始交割时的评估价等情形，华

峰铝业应在上述资产处置完成后将税后（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处置净损失

金额及处置情况在3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承诺人华峰集团，承诺人收到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

内，以现金方式将补偿款足额支付至华峰铝业指定账户。对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通过协议转

让、拍卖、变卖等处置方式进行处置，出现实际成交价格高于标的资产初始交割时的评估价

等情形，收益部分归属华峰铝业所有。

三、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9日，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

1、交易双方在公平协商的基础上，以标的资产的评估价格作为交易对价参考依据，同时

考虑到标的资产中的无证建筑物未来可能存在拆除的损失风险，交易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将上述无证建筑物按评估值从总交易对价中扣除。交易定价机制公开、

透明、合理、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针对华峰普恩可能存在的业务纠纷、工商、税务、劳动等潜在风险，转让方华峰集团

同意出具书面承诺，对前述风险承担兜底责任，有效保障公司利益。公司拟在标的资产完成

工商变更之日起18个月内通过转让（包括但不限于协议转让、拍卖、变卖等形式）、市场化

出租等方式，完成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的资产盘活安排。对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通过协议转

让、拍卖、变卖等处置方式进行处置的，如出现实际成交价格低于标的资产初始交割时的评

估价等情形，华峰集团同意出具书面承诺，补足上述机器设备处置净损失金额，进一步降低

了公司收购行为的整体风险。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国桢

先生、YouRuojie女士回避表决，公司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通过本议案。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交易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四、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及交易对价的下调，规避了收购后标的公

司无证建筑物潜在的损失风险，并有利于减轻公司现金支付压力。同时，华峰集团对相关风

险项出具的书面兜底承诺进一步降低了收购行为的整体风险，充分保障了公司及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补充协议未改变原股权转让交易的核心目的与业务逻辑，公司

仍能通过获得标的公司资源缓解产能与物料存放压力，支持相关业务扩张，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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